
第五章 章节综合讲解 

【本章章节介绍】涉税服务实务经常会将账务处理、多税种税务处理结合在一起跨章节出题，因为设置了这

一章章节综合进行讲解。 

【考点 1】不同类型资产投资入股的税务处理 

形态 流转税 所得税 

有形动产 1.增值税：视同销售——售价 ，组价；

注意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税收政策 

2.消费税：投抵换最高售价 

企业所得税：5年均匀递延 

个税：5年递延（无须均匀） 

技术成果 按照销售缴纳增值税；技术转让：免增

值税 

企业/个人所得税 

（1）可 5年均与递延； 

（2）可暂不纳税，递延至股权转让时再纳税 

股权 （1）股权转让无需缴纳增值税； 

（2）股票转让按转让金融商品纳税，个

人转让金融商品免 

企业所得税：5年均匀递延个税：5年递延（无

须均匀） 

 

货币资金 不担风险，收取固定利润或保底利润，按照贷款征收增值税 

不动产、 

土地使用权 

按销售缴纳增值税 

【注意】差额纳税； 

简易计税的规定 

非房地产开发企业改制重 

组中以房地产投资入股，

暂不征，否则征（土地增

值税） 

共担风险：被投资

方缴纳房产税 

企业所得税：5年

均匀递延个税：5

年递延（无须均

匀） 

不担风险：投资方

从租计征房产税 

 

【例题·单选题】某工业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将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按不含增值税 500 万元作价对外投资

（开发成本为 300 万元）。对于该项投资 ，正确的税务处理是（  ）。 

A.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B. 以 500 万元确认为销售收入 ，分别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C.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 ， 以 500 万元确认为销售收入计算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D.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 ，以 500 万元确认为销售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答案：C 

解析：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以房地产对外投资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但需要按照销售收入缴

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2023·简答题】2023 年初，某展览总公司将其持有的展馆投资给全资子公司展览中心，该展览馆购入时

间为 2015 年 8月，购入价格为 800 万元，缴纳相关税费后的入账价值为 84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月，已

计提折旧 340 万元，投资给展览中心时的含税公允价值为 1 325 万元。展览总公司按 4年确认所得，增值税

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问题: 

（1）展览总公司投资时候的转让所得应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2）展览总公司投资时候的转让所得是多少，2023～2026年的投资计税基础是多少?（假设税法计税基础

和账面价值一致） 

（3）展览中心 2023 年接受投资的房产计税基础是多少? 

（4）假定房产税的适用税率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税额不变、展览馆转到展览中心后，应交的房产税和

城镇土地使用税与展览总公司相比是否有变化，请简要说明。 

答案：  

（1）展览总公司投资时候的转让所得应缴纳的增值税=（1 325-800）÷1.05x5%=25（万元）。 

（2）展览总公司投资时候的转让所得=1 325-25-（840-340）=800（万元），分 4年均匀确认，每年确认应

纳税所得额 200 万元。 

2023 年的投资计税基础是 700 万元（500+200）。 

2024年的投资计税基础是 900 万元（500+200x2） 



2025 年的投资计税基础是 1 100 万元（500+200x3） 

2026年的投资计税基础是 1 300 万元（500+200x4）。 

（3）展览中心 2023 年接受投资的房产计税基础是 1 300（1 325-25）万元 

（4）展览馆转到展览中心后，应交的房产税有变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无变化。 

理由:母公司以房产投资于已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子公司房产的入账价值是公允价值，房产税的计税基础发

生变化，展览中心与展览总公司计征房产税的房产余值不一样;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为实际占用的土

地面积，因实际占用土地的面积未发生变化，所以城镇土地使用税无变化。 

 

【考点 2】不同组织形式的税务处理 

企业类型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个体工商户、个

人独资企业、合

伙企业 

符合一般纳税人

条件， 登记为

一般纳税人 

无需缴纳企业所

得税 

（1）投资者按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

税 ， 当年所得无论是否分配，均需缴纳个税； 

（2）个体工商户年所得 200 万以下的 ，可以享

受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公司制企业（含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 

符合一般纳税人

条件， 登记为

一般纳税人 

（1）当年所

得 ，无论是否

分配 ，均需要

缴纳企业所得

税； 

（2）符合小型

微利企业条

件 ，享受相应

优惠。 

分配时个人股东获得的所得 ，按照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考点 3】股权持有阶段 ——分得股息红利的税务处理 

投资者类型 税务处理 

自然人 （1）一般情况：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 20%个人所得税，被投资企业扣缴个

人所得税； 

（2）从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执行股息红利差别化政策； 

（3）外籍个人从外资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个人所得税 

个人独资企

业、合伙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 ，不并入企业的收入 ，

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公司制企业 （1）一般情况下，被投资企业无需扣缴；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免企业所得税； 

（3）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满 12 个月获得的股息、红利持股期限才能享受免税待遇，否则

征税。 

【注意】企业获得股息红利的税会差异调整 

类型 成本法 权益法 

投资收益确认时间 一致 ，无需调整 不一致：调增或调减 ，暂时性差异 

免税投资收益 纳税调减 ，永久性差异 纳税调减 ，永久性差异 

【考点 4】股权持有阶段 ——转增资本的税务处理 

类型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以未分配利

润、盈余公积

转增资本 

（1）视同股息红利收入—— 免企业所

得税；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连续满 12 个

月及以上，免，否则不免； 

（2）增加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 

（1）视同股息红利收入, 按“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上市公司及新三板

挂牌企业, 执行股息红利差别化政策； 

非上市及未在新三板挂牌的中小高新技术企

业：可以递延纳税。 

（2）增加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 



以资本溢价或

股本溢价形成

的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1）不视同股息红利收入； 

（2）不增加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 

（1）股份制企业: 用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

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

的分配, 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 不征个

税。 

（2）非股份制企业：按“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中非上市及未在新三

板挂牌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个人股东一次缴

纳税款确有困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分期缴税计划，在不超过 5个公历年度内

（含）分期缴纳 ，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考点 5】股权转让的税务处理 

税种 税务处理 

增值税 （1）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按照金融商品转让，差额征收增值税； 

（2）个人转让金融商品，免增值税； 

（3）转让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征收增值税 

印花税 （1）转让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按产权转移书据缴纳印花税 

（2）转让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股票：按照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  

企业所得税 （1）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缴纳所得税。 

（2）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

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3）对于分期投入获得的股权，在部分转让时： 

转让部分股权计税成本＝全部股权计税成本×转让比例 

个人所得税 （1）自然人股东：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转让价格明显偏低的情况下核

定征收 

（2）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按“经营所得”适用 5%～35%的 5级超额累进税率 ，不

得核定征收——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独资合伙企业 ，一

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 

被投资企业 注意被投资企业的变更登记问题 

 

【例题·简答题】简述个人直接转让限售股和通过合伙企业转让限售股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处理、计税依

据和申报。 

答案： 

（1）个人直接转让限售股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处理、计税依据和申报 

①增值税:个人转让限售股，虽然属于转让金融商品，但免征增值税。 

②个人所得税:自然人持有限售股出售时，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 

计税依据:以实际转让收入减去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申报: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直接计算需扣缴的个人所得税额。 

（2）个人通过合伙企业转让限售股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处理、计税依据和申报。 

①增值税:以限售股的实际转让收入减去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发行价的差额，按“金融商品转让”计

算缴纳增值税，合伙企业无免征增值税的规定。 

②个人所得税:按“经营所得”适用的 5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计税依据:限售股实际转让收入减去限售股的计税基础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计算经营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不得核定征收。 

申报:采取“先分后税”办法，个人分得的经营所得按照 5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考点 6】企业收回投资的纳税筹划 

方案 税务处理 



直接转让股权 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对应部分均无法享受免税待遇 

先分配再转股权 未分配利润对应部分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盈余公积对应部分无法享受免税待遇。 

先转增资本再转股权 以未分配利润、部分盈余公积转增资本过程享受免税待遇，并增加股权投资成

本，使得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对应部分均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撤资 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对应部分均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考点 7】不动产经营租赁的财税处理  

1.增值税 

（1）收到预收款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2）免租期免收的租金无须视同销售。 

2.房产税 

（1）从租计征； 

（2）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 

（3）免租期从价计征房产税。 

3.印花税——按租赁合同记载金额计算纳税；  

4.企业所得税 

按租赁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 且

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 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 在租赁期内, 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注意】会计分期确认收入。 

 

【例题·简答题】位于市区的 A公司（一般纳税人）出租房产 ，合同约定自 2023 年 7 月 1日起租赁期五

年 ，每年不含增值税租金 12 万元 ，并约定第一年 7 月 1日一次性向承租方收取两年租金 ，共计 25.2 万

元 ，第三、四、五年的租金每年支付 。 由于 A公司于 2013 年取得房产 ， 因此对于该项出租业务 ，A

公司选择了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问题（1）：上述房产出租业务 2023 年的增值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应如何处理？如何计算缴纳印花税？  

问题（2）：就第一年收取租金、计提房产税和印花税、结转收入的业务作出账务处理。 

答案： 

（1）①增值税：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 ，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

天 。所以出租房产业务第一年应纳增值税 ＝12×2×5％ ＝1.2（万元）； 

②房产税：2023 年 7-12月份的房产税从租计征 ， 以不含增值税的租金作为计税依据 ， 2023 年 7-12月

份的房产税 ＝6×12% = 0.72（万元）； 

③企业所得税：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其中 ，如果交易合同或

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 ，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 ， 出租人在租赁期内 ，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

入 。出租房产业务计算第一年的企业所得税时应将 6万元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中； 

④印花税：应该按照合同记载的金额 60 万元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 ，按照租赁合同缴纳 1‰的印花税 600

元。 

（2）①收取租金 

借：银行存款                          252 000 

  贷：预收账款                          240 000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12 000 

②计提房产税及印花税 

借：税金及附加                                     7 8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房产税                        7 200 

      应交税费——应交印花税（或银行存款）       600 

③结转 2023 年收入 

借：预收账款                60 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60 000 

 



【考点 8】租赁业务的财税处理 

注意经营租赁、融资租赁、融资性售后回租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的不同。 

（一）经营租赁 

类型 财税处理 

出租方 增值税 （1）不动产经营租赁 9％；有形动产经营租赁 13% ; 

（2）营改增之前取得的资产出租 ，可选简易计税，不动产 5％，有形动产 3%; 

（3）收到预收款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 

印花税 租赁合同，税率 1‰，计税依据为租金收入 

账务处理 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出租人应当采用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将经营租

赁的租赁收款额确认为租金收入 

企业所得税 （1）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2）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

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税会差异 一般情况下差异不大 

承租方 增值税 符合规定，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印花税 租赁合同，税率 1‰，计税依据为租金收入 

账务处理 （1）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租赁期间，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 

企业所得税 （1）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 

（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 

税会差异 （1）使用权资产计提的折旧纳税调增 

（2）由租赁负债形成的财务费用税前不得扣除，纳税调增 

（3）租赁费允许扣除，纳税调减 

（二）融资租赁 

类型 财税处理 

出租

方 

增值税 （1）不动产融资租赁 9％；有形动产融资租赁 13% ; 

（2）差额计税：可扣除借款利息、发行债券利息、车辆购置税 

（3）符合条件的有形动产融资租赁税负超过 3％的部分即征即退 

（4）收到预收款时纳税义务发生 

印花税 融资租赁合同，税率 0.5‰，计税依据为租金总额 

账务处理 作为销售处理： 

（1）在租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对融资租赁确认应收融资租赁款，并终止确认融

资租赁资产 

（2）出租人对应收融资租赁款进行初始计量时，应当以租赁投资净额作为应收融资

租赁款的入账价值 

企业所得

税 

（1）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2）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 

税会差异 （1）一般来说，会计上确认的收入总额＋融资收益＝企业所得税确认的收入总额。

但收入确认时间存在差异 

（2）会计上一次性确认收入、结转成本，租赁期内每年确认实现的融资收益 

（3）企业所得税：分期确认收入 

承租

方 

增值税 符合规定，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印花税 融资租赁合同，税率 0.5‰，计税依据为租金总额 

账务处理 （1）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租赁期间，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 

 


